一、受理条件
我省企业养老保险在职参保人员死亡、出国(境)定居、取得港澳台居民身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缴费不足15年、不愿意继续缴费且未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应终止社会保险关系并办理一次性待遇核定。重复参保缴费、领取待遇的，保留一个养老保险关系，其余养老保险关系应予清理。
二、政策依据
《社会保险领域严重失信人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人社部规[2019]2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21]18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公死亡丧葬抚恤待遇等问题的通知》(豫人社养老(2013)44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妥善处理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的若干意见》(豫人社基金(2013)6号)《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贯彻落实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有关问题的通知》(豫人社办[2020]85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的通知》(豫人社规[2021]2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豫人社办[2021]39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遗属待遇暂行办法》(豫人社办[2021)63号)《关于进一步解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堵点难点问题的通知》(豫社保[2023]23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职死亡人员遗属待遇发放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厅函[2023)61号)。
三、所需资料
(一)参保人员因病或非因工死亡的，需提供以下材料:
1.《河南省参保人员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申报表》(附件4-7);
2.民政部门出具的死亡人员火化证明、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死亡证明、遗体捐献证明等能确认死亡时间的任一法定证明材料(失联或失踪人员，应提供司法部门出具的宣告死亡法律文书)。不能提供上述材料的，可填写《个人账户一次性待遇申领承诺书》(附件4-8);申请人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曾做出虚假承诺的，不适用承诺制。
3.申请人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4.参保人本人或法定继承人的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
(二)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累计缴费年限不足15年且未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需提供以下材料:
1.《河南省参保人员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申报表》(附件4-7 )。
2.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
(三)参保人员出国(境)定居的，需提供以下材料:
1.《河南省参保人员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申报表》(附件4-7);
2.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
3.定居国护照或其他可以证明已获得定居国国籍的有效证件材料;
(四)参保人员已获得香港、澳门、台湾居民身份选择终止社保关系的，需提供以下材料:
1.《河南省参保人员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申报表》(附件4-7);
2.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
3.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等材料。
(五)参保人员重复参保缴费，终止非保留养老保险关系的，需提供:
1.《河南省参保人员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申报表》(附件4-7);
2.重复参保缴费的证明。社保经办机构可联网获取重复缴费信息的，不必再提供;
3.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
(六)参保人员因重复领取养老保险待遇需终止并清退本地社会保险关系的，需提供:
1.《河南省参保人员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申报表》(附件4-7);
2.领取养老待遇的证明。社保经办机构可联网获取重复缴费信息的，不必再提供
3.参保人的社会保障卡或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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